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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

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
应的法律责任。

一、 本次诉讼基本情况
“ 中投证券融通资本股票质押 4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

”

（下
称 “

定向资管计划 η 根据委托人指令， 于 2017 年 6 月与融资人
侯建芳开展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。 后期融资人出现违约情形，
未按股票质押式回购相关协议约定提前购回或提供补充质押。

根据定向资管计划合同约定，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

（下称
“

本公司
”

）作为定向资管计划管理人，根据委托人指令，
代表定向资管计划已起诉融资人侯建芳及其配偶（下称

“ 本次诉
讼 ” 〉。 本次诉讼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， 诉讼标的金额约
54,750 万元。 2019 年 2 月 15 日代理律师向本公司转送了《广东
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》，案由为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。

二、 本次诉讼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

本次诉讼中，本公司作为定向资管计划管理人，按照定向资
管计划合同约定，根据委托人指令进行诉讼活动， 因诉讼活动产
生的费用（诉讼费、 律师费、 财产保全费等〉或者损失不由本公
司承担。 委托资产独立于本公司的自有财产， 不涉及本公司自有
资金。 本次诉讼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、 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造



成不利影响。

特此公告。




